


計畫執行單位：

序號 計畫名稱 經費來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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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職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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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執行單位主管(簽章)：

注意事項：

一、如計畫委託機構於合約內明定應依勞動基準法或相關規定出勤，即無暑休之假別者，不得辦理暑休之設定申請。

二、人事室公告暑休至多可自行排休11日，有關個人暑休可休天數請參106年6月7日校人字第1060043480號函。

三、請由計畫執行單位(二級單位如系、所等)統一彙整名冊後，送一級單位(院、中心)專簽辦理。

四、其他暑休相關事項依人事室公告辦理。

國立臺灣大學建教合作計畫人員符合暑休設定申請名冊




